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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政办发〔2013〕160号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嘉兴市本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试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直属各单位：

为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制度，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有效提高重特大疾病保障水平，根据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发改社会〔2012〕2605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实施意见》（浙政发〔2012〕150号）精神，经市政府同意，结合我市实际，提出本试行办法。

一、本办法所指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以下简称大病保险），是为提高城乡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居民医保）基金等渠道筹集大病保险资金，对参加居民医保的城乡居民患大病发生的高额医疗费用进行补偿的办法。

二、大病保险费原则上按嘉兴市上上年度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0.2％筹集。2014年暂定为35元/年/人，从居民医保基金中统一划转。

三、在一个居民医保结算年度内，参保人员发生的住院医疗费用按居民医保政策规定报销后，对其个人累计自负医疗费用超过1.5万元以上部分，按上不封顶的累进比例进行补偿。具体补偿办法如下：

1.5万元（不含）至5万元部分按55%比例补偿；5万元（不含）以上部分，按70%比例补偿。

四、大病保险以保险协议形式经办。为保证工作衔接与政策统筹，选择有资质、有经验的第三方服务机构经办市本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由社保经办机构与第三方服务机构签订协议，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

五、为加强制度之间的衔接，经办大病保险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要依托医保信息管理系统经办大病保险补偿服务，提供大病保险补偿“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方便参保人员。

六、大病保险资金按月结算，按年清算。参保人员发生的大病保险补偿金应及时补偿到定点医疗机构和参保人员。

七、经办大病保险的第三方服务机构，要配合当地居民医保行政主管部门和经办机构做好大病保险政策的宣传工作，通过印发服务手册、宣传资料、设立大病保险咨询电话和服务窗口等形式，向参保人员宣传大病保险政策和结报补偿流程；建立大病保险投诉渠道，切实维护参保人员的合法权益。

八、经办大病保险的第三方服务机构，须配备具有医学、法学等专业背景的专职工作人员，并提供业务、财务、信息技术等方面支持。积极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及医保经办机构做好日常稽核管理工作，对发现的冒名就医、过度医疗、挂床住院等违规情况及时向有关部门反馈。

九、本办法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十、本办法在市本级试行，各县（市）可参照执行。

十一、本办法自2014年1月1日起试行。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12月25日
（此件公开发布）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办公室，市纪委，嘉兴军
	

	
	
	分区，市法院，市检察院。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3年12月25日印发
	





嘉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38 —

— 1 —

